浙江大学“青年文明号”竞标答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提高青年文明号创建质量，促进横向交流，缩小差距，体现青年文明号争创工作公开、公正、竞争、择优，减少大规模检查评比，根据《浙江省“青年文明号”竞标答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青文〔2012〕3号）文件，现制订《浙江大学“青年文明号”竞标答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基本方法

校级“青年文明号”申报集体按照集中公开展示，竞争评选的方式进行。经竞标排序后，学校“号、手”创建领导小组将对竞标入围集体进行随机实地抽查。

二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申报：参加竞标的单位，要经本单位党团组织推荐，按照有关要求递交申报表格、创建总结、资料汇编以及其他相关材料，报学校“号、手”创建领导小组（办公室设在校团委青工团建联络中心）。

（二）资格审查：由校团委青工团建联络中心确认其参与资格。

（三）竞标答辩：

1、竞标采用答辩会的方式进行。竞标答辩会由学校“号、手”创建领导小组组织。

2、各参加竞标的单位，应在答辩前按照有关要求递交竞标答辩材料（PPT）。

3、答辩时设一名主汇报人，一名副汇报人。每个单位答辩时间为10分钟，7分钟多媒体形式汇报，3分钟回答评审组提问和展示台帐（可使用电子台帐）。

4、评审组根据答辩评分标准（附件），对各争创集体进行评分。

5、设置群众（旁听）评分组，作为参考。

6、根据得分高低，排名次。淘汰率不低于总申报数的15％。

（四）现场考核

由校“号、手”创建领导小组组织考核小组，对入围集体进行现场抽查考核（一般抽取1－3个单位）。

现场抽查考核包括三个程序：

1、听取创建集体负责人对创建工作的汇报（15分钟）；

2、实地查看，翻阅台帐，并进行满意度测评；

3、考核小组进行汇总打分根据实地考核细则进行评分，80分以上为合格。抽查不合格单位直接淘汰，其他集体名次依序上移（未抽到考核的集体以竞标答辩分为序）。

三、竞标答辩材料要求

参与竞标的单位必须书写答辩材料（PPT），突出管理机制、创建特色和创建效果，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1、青年比例等。

2、创建情况：明确的创建主题、创建口号、创建目标和服务承诺，具体可行的创建措施和形式多样的创建活动，醒目的创建标志；按要求悬挂青年文明号牌匾和青年文明号服务承诺牌；开展创建的时间；创建目标和服务承诺完成兑现情况，创建措施落实情况；未能完成创建目标的原因及改进方案；下一步创建计划。

（二）管理机制

1、设有专门的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并把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纳入本单位党政工作总体规划。

2、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，建立了激励、约束并举的运行机制；定期组织学习和检查目标完成情况，责任落实到人。

3、设有明确的岗位和岗位责任以及青年成长成才培训计划。

4、有明确的奖惩制度。

（三）创建特色

1、体现服务特色、管理特色、文化特色、环境特色。

2、与本单位党政中心工作的有机结合。

3、与全校团的重点工作推进的有机结合。
4、与服务企业、服务群众等公益行动相结合

（四）创建效果

1、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成效是否明显。

2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是否有明显提高，社会影响力是否增强，比如：是否得到较多服务对象的表扬信、锦旗，是否受到新闻媒介宣传表扬。

3、主动服务意识和创建青年文明号的参与意识是否增强。

4、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是否有明显提高，是否涌现出先进个人，并被上级党政部门表彰。

四、加分项目

1、有提高创建集体全员积极性的奖励机制，主要在三个方面：一是青年文明号集体作为科室（班组）定级评优或奖金系数倾斜的条件之一；二是创建集体负责人作为后备干部；三是本单位给予集体全员一定百分比的额外奖励基金，定期鼓励先进个人、论文发表及改进服务、提高业务的金点子、好措施、新发明；

2、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实行电子台帐，并链接在单位网站接受监督，向社会广泛宣传先进事迹，互相学习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、创建工作要围绕业务提升、服务改进以及青年成才，为打造服务一流、管理一流、人才一流、业绩一流、文化一流的先进集体多出新举措，使创建工作步入良性循环，即实效明显→内生动力→全员积极→领导重视→促进成效；

2、正确定位氛围布置及台帐积累，明确其功能与目的，避免台帐过多、过杂、过精美，避免为了检查，油印昂贵的宣传资料，提倡电子化（省级青年文明号上报材料另行要求）。

附件1：浙江大学校级“青年文明号”竞标答辩评分标准

	项 目
	考 核 标 准
	分值
	评 分 标 准
	得分

	基

本

情

况

（50分）
	1、创建基础：有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领导小组，党政一把手任组长；有明确的创建主题、口号；活动经费有保障；35周岁以下青年比例50％以上；创建集体负责人中至少有一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；工作台帐齐全，每年组织争创集体成员开展不少于2次的学习教育活动；服务卡规范，创建以来，每年获得各类荣誉称号的先进青年应不少于1人，承诺服务和便民服务措施，有特约监察（督）员，佩戴胸牌上岗，团员应有团徽。
	10分
	无领导小组扣2分，

无党政一把手任组长扣2分，无创建主题扣1分，

无创建口号扣1分，

经费无保障扣2分，

台帐不全扣1－3分，

其他条目酌情扣1－2分。
	

	
	2、管理机制：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奖惩制度，定期检查、总结；岗位有标准，活动有规范，工作有目标，定期有考核，在醒目位置设有各级监督电话及意见箱（簿）。
	10分
	无管理制度扣5分，

无奖惩制度扣3分，

无定期检查、总结扣2分，

无奖励经费扣3分，

无意见反馈途径扣3分，

意见突出的扣3－5分。
	

	
	3、创建目标：有明确的创建目标和服务承诺，并列出完成时间表。35周岁以下青年撰写并发表在市地级以上刊物上的论文，每年人均

0.2篇以上（等同指标：每年35岁以下青年学习时间不低于200天×集体人数×5％）。
	10分
	无目标和完成时间表扣2分，目标不切实际扣2～3分，

论文不达标按比例扣分

（共5分）。
	

	
	4、创建措施：为实现创建目标和兑现承诺，采取具体的措施，学术气氛浓厚，青年职工年培训率≥15%，青年业务骨干每年外出交流活动不少于1次/人，本集体至少有一名院级以上“青年岗位能手”。
	20分
	措施不具体，酌情扣2～3分，无定期检查、总结扣2分，

无监督措施扣2分，

交流学习少于3次扣2分，

无青年岗位能手扣5分。
	

	创

建

特

色

（30  分）
	1、特色活动：开展独创性体现特色服务、管理、文化和环境的活动，成效显著。每年不少于4次参与（或合作）各类志愿活动。
	30分
	开展一项特色活动并取得

明显效果加8～10分，

效果一般加5～8分，

效果不明显加2～3分，未落实或未取得成效不加分。
	

	创

建

效

果

（20分）
	2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明显提高，得到较多服务对象表扬信、锦旗。每年进行一次50人以上的服务对象满意率测评活动，满意率不低于85%。
	10分
	得到一封表扬信或一面锦旗加0.5分（加至5分为止），满意度测评合格加5分，未得不加分。
	

	
	3、集体或个人受到上级党政部门的表彰，或受到新闻媒介的宣传表扬。年度内在校级以上正式报刊发表或在电台、电视台播出的本集体或个人先进事迹文章或宣传不少于1篇（次）。
	10分
	受到一次表彰或一次宣传表扬加1分，

先进事迹宣传一次加2分，加满为止。

未受到表彰或宣传表扬不给分。
	

	加分项目（5分）
	1、有提高集体全员积极性的奖励机制，如：青年文明号集体作为科室（班组）定级评优或奖金系数倾斜的条件；创建集体负责人作为后备干部；单位给予额外奖励基金，定期鼓励先进个人、论文发表等；

2、实行电子台帐，并链接在单位网站接受监督，宣传先进事迹。
	5分
	酌情给分。
	

	一票否决项目
	1、年龄不合格；

2、 满意度不达标；

3、 争创期间投诉>2次（经证实）；

4、 学习时间不达标。
	
	
	

	评 委 意 见

	评委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：浙江大学校级“青年文明号”实地考核细则

	项目
	考   核   内   容
	规定分
	评   分   标   准
	考核方法
	考评分

	综   合   指   标   19   分
	单位有“青年文明号”活动领导小组，一名党政负责人主管创建活动。
	4分
	无领导小组，扣2分；

无党政领导主管，扣2分。
	听汇报，查看有关文件、资料，调查了解。
	

	
	单位制定“青年文明号”活动实施方案，措施得力。
	4分
	无方案，扣2分；

措施不得力，扣1～3分。
	
	

	
	符合“青年文明号”条件的科室、岗位（班组），参加率为100％。
	3分
	低于100％，不得分。
	
	

	
	创建“青年文明号”的科室、岗位（班组）35周岁以下青年比例50％以上；创建集体负责人中至少有一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。
	3分
	不符合的新申报集体，不得被评为省级“青年文明号”；复核集体依此各扣1.5分，并给予一年的整改期。
	
	

	
	单位对受到上级团组织表彰的“青年文明号”、“青年岗位能手”有具体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措施，定期考核、奖惩。
	5分
	不考核，扣2分；

无奖励，措施扣3分。
	
	

	岗   位   文   明   28   分
	有醒目的创建标志，青年工作人员挂牌服务，接受监督。
	3分
	无创建标志，扣2分；每发现1人次不挂牌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查看有关材料，明查暗访，征求被服务对象意见。
	

	
	有切合实际创建标准及制度保证。
	5分
	创建标准不具体，扣3分；无制度，扣2分。
	
	

	
	有优质服务措施，公开向社会承诺，并开展多种形式的便民服务活动。
	6分
	一项做不到，扣2分。
	
	

	
	青年工作人员恪守道德规范，做到“五不”，即不收红包回扣，不接受服务对象的吃请，不顶撞服务对象，不出责任事故，本集体无责任事故。
	8分
	每查实一例投诉扣2分，发生责任事故或违反“五不”，即失去评选资格。
	
	

	
	按规定程序、要求推出了“青年文明号”服务卡。
	6分
	无卡不得分。
	
	

	岗   位   技   能   28   分
	单位有培养青年人才或岗位能手的规划、计划、措施。
	6分
	无规划、计划扣3分，措施不得力扣1～3分。
	听汇报，查考核及活动记录等。
	

	
	加强“三基三产”训练，青年职工年培训率≥15％，对青年业务水平的考核每年不少于一次，技术操作合格率达100％。
	6分
	一项做不到，扣2分。
	
	

	
	有支持青年继续深造的措施，鼓励青年参加技术培训，青年业务骨干每年外出交流活动不少于1次/人。
	4分
	无措施，扣2分；

少于1次，扣2分。
	
	

	
	积极让青年参与研讨，学习气氛浓厚，经常举办专题讲座好业务培训。青年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业务技术，达到同级相应人员的技术水平。
	6分
	讲座少于6次/年，扣3分；技术水平不达标扣3分。
	
	

	
	35周岁以下青年撰写并发表在市地级以上刊物上的论文，每年人均0.2篇以上（等同指标：每年35岁以下青年学习时间不低于200天×集体人数×5％）。
	6分
	不达标按比例扣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岗   位   效   益   25   分
	完成年度业务、经济指标。
	5分
	完不成不得分。
	调查了解查看证书锦旗、信件，向被服务对象调查。
	

	
	服务对象对本集体的综合满意度≥90％。
	10分
	每降低1％，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本集体至少有一名校级以上“青年岗位能手”。
	5分
	没有，不得分。
	
	

	
	年度内在正式报刊发表或在电台、电视台播出的本集体或个人先进事迹的文章或宣传不少于1篇（次）。
	5分
	少于1篇（次），不得分。
	
	


注：总分为100分，考核分数达到80分以上的集体，方为合格。

